苏州大学捷讯励志奖学金评定办法
（试行稿）
为表彰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本科生中德才兼备、成绩优异、全面发展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充分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引导其成为具有优良道德品质、扎实专业基础、实际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捷讯控股有限公司特在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设立苏州大学捷讯励志奖学金，并制定本评定办法，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费总量及期限
本奖学金经费总量为每年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年），连续捐赠5年（自二〇一八年九月一日起至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奖励对象、奖励标准及名额分配
奖励对象：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经贫困生身份认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奖励标准：每年每生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人·年）。
名额分配：每年奖励学生20名，具体名额分配如下：
	对象
	名额（名）
	奖励金额
（元/人·年）

	本科一年级
	5
	5000

	本科二年级
	5
	5000

	本科三年级
	5
	5000

	本科四年级
	5
	5000

	合计
	20
	100000



三、评定标准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遵纪守法，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遵守科学道德规范，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素质。有考试不及格者、受处分者或有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者不得参评。
3、 认真学习，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各门课程学习成绩合格，专业学习成绩突出。
本科一年级同学，以高考成绩为参考，经本人申请，择优评定；
本科二至四年级同学，以上一学年成绩为准，排名需位于专业前40%（含40%），经本人申请，择优评定；
4、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活动，遵循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本科二至四年级志愿服务时间以上一学年志愿服务时间为准，不满36小时者不得参评。
5、 不在贫困生库者不得参评。
四、奖学金评定流程
1、 [bookmark: _GoBack]每年9月，由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发布评定通知，符合苏州大学捷讯励志奖学金评定要求的同学主动提出申请，并附上成绩单及其他证明材料。逾期提交的申请材料一律视为无效。
学院成立苏州大学捷讯励志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理事长：许旭升、潘志娟；理  事：殷霆、钟卓志，卢永嘉、刘海、季彦斐、班主任代表），严格按照《苏州大学捷讯励志奖学金评定办法》进行评审；由学院奖学金评定工作组初步审议、评选，结果报捷讯控股有限公司审定。
评定结果在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网站上公示五日，公示无异议后，报送苏州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备案。
2、 评定结束后，由学院公布获奖励学生名单，进行表彰，发放奖励。
五、其他
本奖学金作为学院捐赠奖学金的一种，同一学年内与学校、学院其他各级、各类的捐赠奖学金（如国家奖学金、纺织之光奖学金、正雄奖学金、美麟奖学金）不兼得，在校期间只可获得一次。
本办法由苏州大学捷讯励志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2018年9月14日
